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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  

 

88 年 7 月 12 日教務會議通過訂定 

114 年 2 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教師繳交及更正學期成績有所依循，俾確

保學生權益，特訂定「長庚大學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學期成績經任課教師送交教務處後，即不得更改；如確因教師之失

必須更正成績時，授課教師或課程負責人應填寫「學期成績更正申請

書」(表號：060001001)，並檢附下列資料，憑以辦理： 

一、因試卷、報告有漏閱，或成績計算錯誤者，應檢附作答試卷原件，並

註明漏閱題號及相關核計資料等。 

二、如學科成績（含實驗）分數核計錯誤，應檢附學期成績計算原始資料；

若有比率加分之情形者，則應檢附相關加分辦法。 

三、成績登記錯誤者，應檢附成績登記原始資料。 

四、授課教師其他相關疏失應附相關資料。 

五、非屬上述原因之其他事由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第三條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升學、申請獎學金、轉系、輔系、雙主修等各項

權益，未依期限繳交成績者，應由教務處通知授課教師，並副知開課單

位協助催繳。 

若無法於次學期開學日前完成成績評定或繳交成績報告單者，應事先說明

延遲繳交成績理由且預定繳交日期並經專案簽准，方得延遲繳交成績。 

第四條  學期成績更正時間，除特殊原因外，非畢業班應於當學期成績截止日3週

內、畢業班則於畢業典禮前提出申請，逾上述期限提出成績更改者需專

案經教務長核定後始得更正。教師逾上述時間申請更改成績致影響學生

權益者，需親自至教務會議報告，並知會各系所主管作為教學評量與工

作獎金發放之參考。 

第五條  教師應將申請更改成績案送交系（所）、中心主任，並依下列方式處

理，始得更正︰ 

一、成績更正未涉及及格狀態變更者，由所屬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召開

會議確認，經院長核定後，送教務處註冊組登錄存查。 

二、成績更正涉及及格狀態變更者(及格改為不及格、不及格改為及格），

由所屬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召開會議確認，經院長批示後，送教務

會議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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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學生對授課教師評定之學期成績認有明顯錯誤致損及其權益時，應於當

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二週內，檢具成績複查申請書，向授課教師提起複

查，逾期不予受理，授課教師受理後應於一週內回覆，如確實有誤應於

當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三週內提出成績更正申請。學生如對複查結果仍

有異議時，得於收到授課教師回覆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向開課單位提出

申覆。各開課單位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指定專責教師成立審議

小組，負責處理學生成績爭議，不受上述時限之限制。 

第七條  為避免學生對於學期成績有疑義時，因無法聯絡授課教師 以致錯過成績

更正之期限，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結束之前，告知學生聯絡方式。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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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 
 

 

 

 

  

科目 
名稱 

 科號  更正  學年度第  學期成績 

系所  學號  姓名  

原成績  更正後成績  

□ 已告知學生成績將更正事宜。 

成
績
錯
誤
原
因 

□ 1.原本應有成績而誤填為零分或缺考，並已附試卷正本以資證明。 
□ 2.所填成績明顯為筆誤，已附試卷、成績登記原始憑證等相關資料正本以資證明。 
□ 3.成績計算錯誤、漏計部分成績，或其他原因詳述如下。 

 

 

 

 

 

（本欄若不敷使用，請以另紙填寫） 

學期總

成績計

算方式 

（請註明各種考試、作業、報告等所佔之比例，可併寫於上欄） 

 

附件 
試卷    作業      報告     成績計算原始憑證     其他 

申 請 教
師簽名 年  月  日

 

聯 絡

電 話 
 

核定 
結果 

不通過    通過(請附上會議記錄）送交教務會議 

院長 
 

系所 

主任 
 

教務長  註冊組組長  
註冊組
承辦人 

 

說明：1.未涉及及格狀態變更者，呈核後將更改後「成績確認單」送任課教師簽核。 
2.涉及及格狀態變更者，依教務會議記錄辦理。 
3.申請學期成績補、更正時間，除特殊原因外，非畢業班應於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之翌日起兩週
內、畢業班則於畢業典禮前完成更正程序，並送達至教務處，逾期不予受理。 

4.同科目多人成績更正，可彙整同一份更正書，另附更改成績前後對照表。 
 

表號：060001001 規格：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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